
第

2689
期

中華民國103年3月21日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879 號
中華郵政北臺字第 0460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法務通訊全球資訊網：http://jnw.lawbank.com.tw第2689期

【第１版】

發行人／黎翠蓮 ‧ 出版者／法務通訊雜誌社 ‧ 地址／臺北市基隆路 2 段 166-1 號

發行部／編輯部電話／ 23315410‧E-mail: book2066@yahoo.com.tw
郵政劃撥帳號 0003599-7‧ 每逢週五出版全年 400 元 ( 亞 澳 地 區 1300元

歐美非地區 1600元 )

行政院召開中央廉政委員會第12次會議

江院長責成廉政署規劃國土保安廉政平台

秉持防貪先行肅貪在後原則降低貪污風險

轄區各政風機構、相關機關、環保團

體志工及廉政志工等，隨時蒐報國土

保安情資，透過各政風機構及媒體，

宣導平臺之設置目的、通報之電話、

電子郵件信箱、網址、地址、回覆方

式等，結合環保署、營建署、水利

署、各區水資源局、環境團體志工。

在「國土保安廉政平臺」之外，並

以全國3,015個村里廉政平臺作為據
點，各方通報之國土保安情資，均彙

整在「國土保安廉政平臺」之下。由

具有廉政官身分之政風室主任判斷所

通報之國土保安案件係行政或刑事事

項，其為行政事項者，即通知各縣市

環保局或河川局或各相關機關處理；

其為涉及公務員貪瀆者，即通報廉政

署分案調查；其涉及一般國土保安犯

罪者，即簽報檢察長核示分案偵辦。

以上各「國土保安廉政平臺」受理通

報、調查、偵查及處理結果等均一律

逐次通報廉政署彙整而為全國「國土

保安廉政平臺」之績效，除定期提報

行政院外，並定期公布國土保安執行

情形，俾全民參與、全民監督。

　江院長對於法務部提報之「從廉政

平臺出發的國土保安策略芻議」議

題，明確要求廉政署應規畫國土保安

廉政平臺後續相關作業，並請各部會

配合廉政平臺運作，並宣示對「看見

臺灣」所揭露的問題，政府不會輕易

鬆手。

羅部長赴立法院業務報告
　【本刊訊】法務部部長羅瑩雪17日
應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邀請，率

同單位主管及所屬機關首長列席報告

業務概況及立法計畫，並備質詢。

　羅部長報告時指出，根據「國際透

明組織」公布的2013年「全球貪腐
印象指數」（CPI），我國評分為61
分，於全球177個受評國家中名列第
36，較2012年進步1名，顯見政府反
貪工作已獲具體成效。羅部長並就法

務部近期重要業務辦理情形作扼要報

告，強調法務部過去半年以來以「專

業、熱忱、公義、關懷」的精神，

推動各項貼近民眾的需求之政策及

　【本刊訊】法務部為全面防範及偵

辦國土保安與環境污染，指示廉政署

草擬「從廉政平臺出發的國土保安策

略」，並提出於行政院12日召開之中
央廉政委員會第12次會議。
　從廉政平臺出發的國土保安策略是

運用設在各地檢署之廉政平臺，再由

內政部、經濟部、交通部、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等機

關，依機關權責及業務特性，分別成

立敏感地區開發、土石管理、風景區

開發、山坡地管理、環境品質等工作

小組，以其專業分工協助國土保安廉

政平臺運作。廉政平臺亦可橫向聯結


